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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2026号经济发展局规范性文件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人才驿站（横琴）

服务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发展规划》《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人才驿站（横琴）（以下简称“人才驿站”），规范其运行管理，完善服务功能，保障驿站正常、有序运营，进一步优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人才发展环境，推动建设高水平人才集聚地，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为适用本办法的规定，下列用词的定义为：
（一）学历人才，是指在校或毕业5年以内的于U.S.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QS排名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前200位的世界知名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就读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医学等理工类专业领域的学士、硕士、博士（排名参考近五年内最新榜单），其中博士不限毕业时间。 
（二）技术技能人才，是指拥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具备高级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澳门学历人才，是指毕业五年以内的澳门居民学士、硕士、博士，其中博士不限毕业时间。
（四）重点人才，是指国家级和省级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持广东省“优粤卡”的人才、经澳门《人才引进法律制度》引进的“高端人才”和“优秀人才”、获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及以上城市评定的高层次人才、经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评估符合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但尚未来琴创新创业的人才。

（五）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团队，是指参加市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并入围决赛的人才团队，或由合作区行业主管部门评定的创新创业团队。原则要求单个人才团队总人数不超过5人。
（六）国际人才，是指有意向来澳门、横琴就业、创业的海外人才，包括但不限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全球范围内的顶尖科学家、国际知名高校教授、学者、研究员、国际知名科技企业科研人才或管理人才、以及学历人才。国际知名高校范围与本条第一项所指学历人才的高校范围一致。国际知名科技企业为世界五百强企业（《财富》或《财富中国》《福布斯》或《福布斯中国》《胡润百富》榜单）范围内的科技企业。
第三条

人才驿站服务对象

人才驿站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来合作区创新创业的各类人才及团队。本办法所指的人才驿站所在位置以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发布为准，根据实际运营情况适时调整。

第四条

主要职能
人才驿站的主要职能包括：
为来合作区游玩研学、创新创业（持有相关证明）的学历人才、技术技能人才、澳门学历人才、重点人才和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团队等各类人才提供免费短期住宿；

为学历人才、技术技能人才、澳门学历人才、重点人才、优秀人才团队、国际人才等各类人才提供免费短期共享办公；
为重点人才提供免费用车；为国际人才及其配偶提供免费短期住宿、机票、用车及优质岗位对接服务；
（四）为入站人才提供政务服务、政策咨询、展厅参观讲解、专业服务对接、活动交流、文献资源查询等服务。

第五条

服务说明
人才驿站的主要服务如下，具体以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发布的服务清单为准：

（一）免费短期住宿服务。人才驿站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及团队通过人才公寓定向分配、向合作酒店购买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单人不超过十日的免费住宿。 

（二）免费短期共享办公服务。人才驿站为符合条件的团队配套提供装修完善的免租、免物业管理费的办公空间，配备网络、办公桌椅、公共会议室、公共打印机等基础公共配套。 
（三）免费用车服务。人才驿站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合作区内及澳门、珠海主要交通枢纽免费用车出行或指定路线的机场、车站接送服务。

（四）免费机票服务。人才驿站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全球范围内往返澳门、珠海的免费机票。

（五）优质岗位对接服务。人才驿站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澳门、横琴、珠海的本地企业与人才双向匹配的优质岗位供需对接服务。

第六条

申请流程
到合作区创新创业的人才及团队可以通过如下方式申请认证：
（一）线上办理途径：通过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指定的人才驿站服务申请平台上传相关资料，认证人才资格后申请对应服务。
（二）线下办理途径：通过横琴国际人才驿站现场提交相关资料，认证人才资格后申请对应服务。
第七条

补充说明
本办法适用的服务对象办理人才认证或团队认证并经审核通过后，人才认证与团队认证的资格有效期为一年，人才及团队需在有效期内申请享受人才驿站的各项服务；有效期届满的，人才或团队需重新办理人才认证或团队认证的申请手续。

重新申请人才认证或团队认证，针对已经享受的免费短期住宿、免费用车等相关服务，不得重复享受。
人才或团队取得人才认证或团队认证资格后，存在下述情况之一的，其人才认证或团队认证资格自动失效：
（一）被取消重点人才、优秀团队对应相关资格的；
（二）入站人员或团队主动申请取消其认证资格的；
（三）入站认证有效期届满的；
（四）其他情况需要取消入站认证资格的。
除政务服务、政策咨询等服务外，入站人才及团队享受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人才驿站其它各项服务的，应当提前向人才驿站提交申请，经审批通过后，方可享受；具体申请流程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已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奖补实施办法》住房补贴的人才，不得重复享受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已在合作区就业、创业的人才，不得申请及享受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和免费机票服务。
第八条

解释权
本办法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